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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住建房字〔2019〕34 号

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枣庄市总工会

关于推荐评选全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
立功竞赛优秀单位和优秀建设者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总工会，枣庄高新区建设局、

总工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2018 年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各级工会组织的大

力支持下，各级住建部门和有关单位认真贯彻落实省住建厅、

省总工会关于广泛开展以“七比一创”为主要内容的省级示范

性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活动精神，在棚户区改造

建设工作中埋头苦干、甘于奉献，积极组织动员广大参建单位

和职工积极开展竞赛活动，加快推动我市城镇棚户区改造建设

进展，连续九年出色完成了省政府下达的棚户区改造工程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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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务，充分发挥了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，为实现“十三五”时

期城镇棚户区改造建设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，做出了积极贡献，

取得了可喜成绩。

2019 年 5 月，市总工会、市住建局成立联合检查组，对全

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活动开展情况进行了专项

检查。检查组听取了区（市）汇报，并查看了施工现场、查阅

了相关资料。市总工会对全市棚改重点工程立功竞赛活动开展

情况进行了点评，并对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。

为进一步激励我市广大建设职工的劳动热情，深入开展城

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活动，按照《枣庄市总工会、

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<枣庄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重

点工程立功竞赛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枣工〔2016〕57 号）要求，

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组委会决定，今年在全市

范围内推荐一批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优秀单位和

优秀建设者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推荐范围

2018 年参加我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的组

织、建设、管理、投融资、施工、设计、监理单位及建设者。

二、推荐项目

1、全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优秀组织

2、全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优秀单位

3、全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优秀工程项目部

4、全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优秀建设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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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推荐条件

全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优秀组织奖、优秀

单位、优秀工程项目部、优秀建设者获得者应符合《枣庄市总

工会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<枣庄市城镇棚户区改

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枣工〔2016〕57 号）

要求及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考核标准细则中所规

定的考核标准。竞赛过程中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、重大质量事

故、有严重违章违纪行为、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、文明施工方

面未达标、未按时完成棚户区改造建设任务的建设施工单位不

得参加本年度考核评比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优秀组织奖。以区（市）及相关单位（企业）劳动

竞赛组委会为主。推荐要求：领导有力、组织严密、发动广泛，

有具体的实施办法，为竞赛活动做出贡献并获得较多奖项。

（二）优秀单位奖。以建设单位、总承包、分包、专业分

包企业及设计、监理和业主单位为主，特别优秀的推荐授予枣

庄市五一劳动奖状。推荐要求：按照承担的建设任务制定目标

明确、方法具体、考核严格的实施方案；在安全生产文明施工

方面做出突出成绩；积极构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，切实维护农

民工劳动权益，改善生活条件。

（三）优秀工程项目奖。以工程项目为主。参与优秀工程

项目建设的项目部、班组等将择优推荐授予枣庄市工人先锋号。

推荐要求：项目建立工会组织，签订集体合同，工程基本建设

手续齐全，严格落实我市住宅工程质量常见问题专项治理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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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分户验收制度，施工过程中没有发生质量安全事故且未在市、

区（市）各项工程质量检查中受到过通报批评或处罚，工程通

过竣工、备案，无质量投诉，获得区（市）级以上荣誉的工程

项目。

（四）优秀建设者奖。所有参赛职工，特别优秀的推荐授

予枣庄市五一劳动奖章。推荐要求：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

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投身城镇棚户区改造建设，在城镇棚

户区改造建设管理和投融资中有突出贡献；在学习新知识、钻

研新技术方面有突出表现；在节能减排、精细化管理等方面取

得突出成绩；在技术比武、合理化建议征集和企业重大活动中

取得优异成绩。

市总工会和市住建局将建立重点工程劳动竞赛项目档案，

对开展活动不力、成效不明显的竞赛项目不予表彰。

四、名额分配及推荐办法

（一）名额分配。全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

优秀组织、优秀单位、优秀工程项目、优秀建设者表彰名额由

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组委会统一分配。优秀建

设者应以建设管理、投融资一线职工为主，一线职工（农民工）、

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不低于 60%。

优秀组织奖推荐名额采用“筛选制”。全市设优秀组织表彰

名额 2 个，各区（市）预推荐名额 1 个（条件不具备的，名额

空缺），由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组委会按项目达

标分数高低排序，取排名靠前者。具体评分标准详见《城镇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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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考核标准细则（组织单位）》（枣工

〔2016〕57 号附件）。

不属于市、区（市）建设工会直接管理的大型建筑企业表

彰名额由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组委会负责统一

分配。

（二）推荐原则。推荐工作要坚持自下而上、民主推荐、

群众公认的原则，做到层层参与推荐，充分体现竞赛活动的群

众性和民主性。

（三）填报要求。推荐的优秀集体和优秀个人，要根据所

推荐表彰项目分别填写优秀组织、优秀单位、优秀工程项目和

优秀建设者推荐表、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考核标

准细则自评表，一式三份。先进事迹材料要内容真实、事迹突

出、文字精炼，可另附页。

（四）推荐程序。全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

优秀组织、优秀单位、优秀工程项目、优秀建设者推荐表由各

区（市）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组委会审定后签署

意见，上报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组委会审核；

经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组委会复审合格者，报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批、特别优秀的推荐市总工会审核，授

予枣庄市五一劳动奖状（章）和枣庄市工人先锋号。

（五）公示。所有拟推荐的优秀单位、优秀工程项目和优

秀建设者名单，经市总工会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研究确定后

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 5 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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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考核结果的使用

推荐出的优秀单位、优秀工程项目和优秀建设者将由市总

工会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荣誉证书、奖牌和奖章。对事

迹特别突出者，经市竞赛组委会推荐，由省总工会和省住建厅

审核择优授予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状（章）、省工人先锋号和省城

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“优秀组织单位”“优秀单位”

“优秀项目部”“优秀建设者”。

六、时间安排

各参赛单位务必于 2019 年 6 月 16 日前将推荐申报表、自

评表（电子版）报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组委会，

待初审通过后，再按程序上报正式推荐表（一式三份）。逾期不

报视为自动放弃。

联系人：柏平

联系电话：0632-3651206

邮箱：zzsfcgljpgb@zz.shandong.cn

附件：1、全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推荐表彰

名额分配表

2.全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优秀组织

推荐审批表

3.全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优秀单位

推荐审批表

4.全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优秀工程

mailto:zzsfcgljpgb@zz.shandong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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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推荐审批表

5.全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重点工程立功竞赛优秀建设

者推荐审批表

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枣庄市总工会

2019 年 5 月 30 日

（附件略）


